
- 1 -

附件 2

四川省大型灌区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
起草说明

一、《办法》立法的必要性

四川是“千河之省”，水资源总量丰富，但时空分布不均，

水资源有效利用主要依靠大中型水利工程调度配置。经过多年发

展和积累，我省大型灌区已具备相对较为完善的水源系统、输配

水系统与调蓄系统，在保障“三大供水安全”方面发挥着不可替

代的重要作用，是“大水利”全要素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

基础性保障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近年来，随着大型灌区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对水资源的

需求发生结构性变化，传统农田水利向现代综合水利转变的趋势

日益明显，大型灌区发展迎来了新机遇，也面临着新挑战。

为进一步落实水利部关于强化水利体制机制法治管理的要

求，以法规的形式明确省委省政府对我省大型灌区管理工作的要

求，吸纳水利厅党组对我省大型灌区管理工作的创新成果，针对

性地解决我省大型灌区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，促进大型灌区

现代化转型发展，出台四川省大型灌区管理办法是十分必要的。

二、《办法》立法的合法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：“ 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

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在不同宪法、法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

下，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第十二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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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

制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，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。”第四十三条：

“国家对水工程实施保护。国家所有的水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的

规定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。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

管理机构管理的水工程，由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商有关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。”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促进我省大型灌区经济

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水利厅组织起草了四川省大型灌区管理办法。

办法不涉及行政相对人内容，没有限制竞争，没有增设行政处罚、

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等内容，没有违反国家政策禁止性规定的情

形。因此，《办法》的出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三、《办法》立法的合理性

《办法》将进一步健全大型灌区法规体系，规范大型灌区管

理行为，完善大型灌区运行管理机制，提高大型灌区管理水平，

为大型灌区灌溉效益、防洪效益、生态效益发挥提供法制保障；

加快全省水网体系构建，推动现代化骨干水网科学规划、大力建

设、高效运行，全面提升大型灌区水资源统筹调配、供水保障和

战略储备能力，切实筑牢安全屏障，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出更大

的经济效益，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资源保障，助

力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助推全省生产总值（GDP）再上新台阶。

《办法》与《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相协

调，办法的出台以建设“设施完善、节水高效、管理科学、生态

良好”的现代化灌区为根本目的，办法的出台是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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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办法》立法的可行性

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进行了调查研究，征求省级相关部门和

有关大型灌区意见，并通过法务专家论证，对符合国家相关政策

和大型灌区实际的意见全部采纳，经多次修改，与会专家一致认

为办法提出总则、组织管理、规划与建设、工程运行与管理、水

资源调度与管理、水利保护、可持续发展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内

容，符合大型灌区管理实际，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，没

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，具备可行性。

五、《办法》出台的安全性及可控性

《办法》的出台不存在影响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隐患，有

利于加强大型灌区管理，促进大型灌区高质量发展，为四川现代

化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。不会直接诱发社会不稳定，可能存在的

潜在风险通过现有制度和相应的应急预案能够防范和化解，具备

可控性。


